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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人民政府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
 [2017]常行复第 085 号 

申请人：某厂。 

被申请人：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 

第三人：薛某。 

申请人某厂不服被申请人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

2017 年 7月 22日作出的常人社工认字[2017]第 30348 号认定工

伤决定书，于 2017 年 9 月 25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

同日依法受理。2017 年 10 月 25 日，本机关依法追加薛某为本

案第三人。本案现已复议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常人社工认字[2017]第 30348 号认定工伤

决定书。 

申请人称：常人社工认字[2017]第 30348 号认定工伤决定书

认定，2017 年 5月 4 日早上 6 时 05 分左右，第三人乘坐他人电

动车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，被认定为工伤。申请人认为不是工

伤，申请人上班时间是 7 时 30 分，6 时 05 分发生交通事故不在

合理时间范围内。申请人在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时提交了证人证言

等证据材料。 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我局具有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和对该案的

管辖权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五条第二款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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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我局对所辖行政区范围内的工伤案件具有工伤认定的法定职

权。申请人的营业执照证明，该单位是在常州市进行工商登记的，

因此申请人的社会保险统筹区是常州市区，第三人在法定时间内

向我局提起工伤认定申请，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五条、第十

七条的规定，我局对该案具有工伤认定的管辖权。二、工伤认定

程序合法。2017 年 5 月 25 日，第三人向我局提起工伤认定申请，

当日我局依法受理。2017 年 7 月 5 日，我局向申请人发送《工

伤认定举证通知书》。2017 年 7 月 22 日，我局作出常人社工认

字[2017]第 30348 号认定工伤决定书，并依法送达第三人及申请

人。三、我局认定第三人为工伤的事实及理由。第三人为申请人

的操作工，2017 年 5 月 4 日 6 时 05 分左右，第三人乘坐他人电

动车上班途中行驶至花木场路口时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

事故。2017 年 5 月 18 日经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诊断为 L3 爆裂

性腰椎骨折、第 1 骶骨骨折、第 1尾骨骨折。相关的证据材料有：

申请人出具的工资证明，第三人提供的情况说明，道路交通事故

认定书，线路图，居住证明，病历资料，对万某某所做的调查笔

录，单位提供的情况说明。四、我局作出第三人工伤认定决定的

法律依据。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（六）项规定。综上所

述，我局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（六）项之规定作出

的工伤认定决定（常人社工认字[2017]第 30348 号）认定事实清

楚、证据确凿、适用法律法规正确、程序合法，处理适当，请常

州市人民政府依法维持我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。 

第三人未提出书面答复意见。 

经审理查明：第三人系申请人辅助工、杂工，居住于本市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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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区奔牛镇。工作时间为 7 时 20 分-17 时。2017 年 5 月 4 日 6

时 05 分，第三人乘坐他人电动车上班途经本市新北区花木场路

口时与一辆电动三轮车相撞致第三人受伤，经常州市公安局交通

警察支队新北大队认定，第三人不承担责任。2017 年 5 月 18 日，

第三人经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诊断为 L3 爆裂性腰椎骨折、第 1

骶骨骨折、第 1尾骨骨折。2017 年 5 月 25 日，第三人向被申请

人提起工伤认定申请，被申请人同日依法受理。2017 年 7 月 5

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送达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。举证期内，申

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了情况说明、证人证言等证据。2017 年 7

月 17 日，被申请人工作人员对万某某作工伤认定调查并形成笔

录。2017 年 7 月 22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常人社工认字[2017]第

30348 号认定工伤决定书，认定第三人受到的伤害属于工伤。被

申请人于2017年7月24日通过邮寄方式将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

申请人，于 2017 年 7 月 27 日通过直接送达方式送达第三人。 
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：1、工伤认定申请表；2、申请人

企业信息表；3、第三人身份证复印件； 4、第三人授权委托书、

律师证复印件；5、第三人收入证明及情况说明；6、道路交通事

故认定书及线路图；7、第三人居住情况证明；8、第三人病历资

料；9、被申请人对万某某的工伤认定调查笔录；10、申请人提

供的情况说明及证人证言；11、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及送达

回证；12、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；13 认定工伤决定

书及送达回证。 

本机关认为：一、被申请人对辖区内的工伤案件具有工伤认

定的法定职权及管辖权。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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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

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。”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：“用人单位未按前

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，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、工会组织

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、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 1 年内，

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

伤认定申请。”本案申请人的社会保险统筹地区在常州市市区，

第三人在法定时间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即被申请人

提出了工伤认定申请，根据上述规定，被申请人对该案具有工伤

认定的法定职权及管辖权。二、被申请人作出的常人社工认字

[2017]第 30348 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本案中，

第三人系申请人员工，双方存在劳动关系，有收入证明、调查笔

录等证据证明。第三人乘坐他人电动车上班，途经本市新北区花

木场路口时与一辆电动三轮车相撞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

故伤害，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、路线图及病历资料等证据证明，

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三、被申请

人作出的常人社工认字[2017]第 30348 号认定工伤决定书适用

依据正确。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（六）项规定：“职工在

上下班途中，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

通、客运渡轮、火车事故伤害的，应当认定为工伤。”第三人系

在上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，被申请人依据

上述规定认定第三人所受伤害为工伤，适用依据正确。四、被申

请人作出的常人社工认字[2017]第 30348 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程

序合法。被申请人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，告知申请人举

证，进行调查取证，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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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人，程序符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等相关规定。五、关于申请人

认为第三人发生交通事故不在合理时间范围内不能认定工伤的

主张。本机关认为，事故发生之日系雨天，结合第三人居住地点、

工作地点、上班时间及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、地点，可以认定第

三人系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，故本机关对上述主张不予

支持。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常人社工认字[2017]第 30348

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法律正确，程序合

法，处理适当。据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

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 

维持被申请人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2017 年 7 月

22 日作出的常人社工认字[2017]第 30348 号认定工伤决定书。 

申请人、第三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，可以自收到行政复议决

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的规定

向人民法院起诉。 

 

 

常州市人民政府           

           2017 年 11 月 10 日 




